
112年北區養護工程分局

職災案例



112年3月31日

國道1號N52k+300衝撞死亡職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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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事故位置-擷取Google Earth 圖像

事件概述
(一) 112年3月31日凌晨4時33分，永䥶工程有限公司勞工劉○儒及協力廠
商西海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勞工蕭○翰，於國道1號北上53K+300從事瀝青
混凝土（AC）鋪設及刨除相關作業，當日封閉內側1及內側2車道並以中期
姓施工方式布設交維。

(二) 收工前劉○儒擔任駕駛（RDG-0361)，蕭○翰坐副駕駛（傷者、目擊
者），欲前往台中公司住所，行駛工區交維末端（國道1號北上52k+300）
途中，未注意路況，不慎撞擊前方板車（KLD-3501)。

(三) 經隨後到場之施工人員通知救護車、公警隊、北交控及工務段，傷
者經獲救後於5時42分許由救護車護送往林口長庚醫院急救，6時14分許罹
災者劉○儒宣告不治死亡，蕭○翰於7時返家休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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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

肇事車輛未注意前方停放板車，造成衝撞 車輛撞擊嚴重損毀



道路交通事故
現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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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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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原因：撞擊

◆ 間接原因：

(1)不安全狀況：未確認工作車輛停放區域即加速駛離工區。
(2)不安全行為：工作區域停放之車輛可供辨識程度不足，致反應不

及直接撞上。

◆ 基本原因：安全衛生管理或督導不確實。



廠商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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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板車停放於停等車道時，應於車尾後方每間隔5m設置一個

交通錐。

2.停等車輛皆須停放於停等區警示燈內區域。

3.施工前危害告知應確實宣導本日施工地點及停等車道。

4.板車停放至停等車道時，應確實將車後斗收起。

5.自檢表納入板車放置交通錐及爆閃燈查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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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照片

停車後方已設置三個交通錐加一個爆閃燈
停等車輛皆須停放於停等區警示燈內區域



112年3月14日

國道3號北向18K+295被撞職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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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概述
112年3月13日22:00該公司進場施作福德隧道北向裂縫灌注，巨茂營造有限
公司承包施工人員高勖倫先生駕駛高空作業車，於國道3號北向18K+295外
側車道施作，因該地點施作完畢，欲掉頭至福德隧道北向南口處進行施工，
高空作業車吊籃迴轉伸出至未封閉交維之中間車道，遭大貨車(LAJ-389)車
頭右上方撞擊，傷者因有背負式安全帶懸掛於吊籃外，傷者送內湖三總醫
院急診，診斷結果為右側三根、左側一根肋骨骨折、左手臂及下顎骨折，
傷者安排手術治療並住院休養觀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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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

事發高空作業車 受撞擊吊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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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交維示意圖

事故前 撞擊時



1.使用自走式高空作業車均應封閉2個車道。

2.上方操作人員應隨時注意現地狀況，並保持高度警覺

3.專職監視人員應站在可完全了解狀況之視角，全程進行作業監視

4.對於施工人員重新進行安衛教育訓練，要求現場人員施工時不可侵
入車道並一律確實使用背負式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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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策進作為



112年5月30日

國道3號北向78K+200被撞職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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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概述
巨茂營造於21時18分進入工區，欲進行設置夜間中期交維擺設，21:21遭第
一台肇事(自動駕駛)車輛(BKK-7890)衝撞緩撞車，無人員受傷。
龍潭事故班(群美興業)於21:27接獲交控中心通報發生事故，21:43抵達現
場後封閉內2線車道進行事故處理作業，21:50遭第二台肇事(自動駕駛)車
輛(BKC-0217)闖入撞擊緩撞車，重新擺設交維後於22:03遭第三台肇事(自
動駕駛)車輛(BRJ-8601) 再次闖入，擦撞閃避不及之緩撞車司機手臂造成
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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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



現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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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1:18 21:21

1. 21：18巨茂營造抵達工區準備進行交
維佈設(夜間中期)

2. 21：21遭第一台肇事自動駕駛車輛
(BKK-7890)衝撞緩撞車

1. 21:18巨茂營造抵達工區準備進行交維佈設(夜間中期)
2. 21:21遭第一台肇事自動駕駛車輛(BKK-7890)衝撞緩撞車



現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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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3

3 4

21:50

3. 21：43龍潭事故班抵達現場後封閉內
2線車道進行事故處理

4. 21：50處理過程中遭第二台肇事車輛
(BKC-0217)追撞緩撞車

3. 21:43龍潭事故班抵達現場後封閉內2線車道進行事故處理
4. 21：50處理過程中遭第二台肇事車輛(BKC-0217)追撞緩撞車
5. 21：50遭撞擊後緩撞車司機重新布設好交維。
6. 22:03遭第三台車(BRJ-8601) 再次闖入，並擦撞緩撞車司機。
7. 22:03第三台車撞擊後現場相對位置圖。



現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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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21:50 22:03 22:03

5. 21：50遭撞擊後緩撞車司機重新布設
好交維。

6. 22：03遭第三台車(BRJ-8601) 再次
闖入，並擦撞緩撞車司機。

7. 22:03第三台車撞擊後現場相對位置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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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原因分析

➢直接原因→交通事故

➢間接原因
不安全動作：無

不安全狀況：無

➢基本原因→人員未注意車流



各階層檢討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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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

•承商施工通報符合規定，惟事發原因尚待檢警鑑識中，後續再行檢討。

督工單位（工務段（所）或中心）、分局／處

•本案承商於事發時均已遵守道路交通相關規則且依交通管制守則執行移動性施工，
且肇事原因為肇事車輛駕駛開啟自動駕駛未注意前方路況所導致，如後續勞動檢查
機構對承商有裁罰或通知改善等情形，再督導承商改善。

工務段針對本次事件，於112年6月2日召開檢討會議，研商改進對策。決議要求廠商落實危害告知、實施勤前教育、加強訓練員工相關緊急應變措施。



各階層策進作為

22

承包商

1. 進行事故與災害調查，並針對災害原因提出對策。

2. 加強宣導二次災害安全防護，以防意外事故再度發生，確實落實自護、互護及監
護機制。

工務段

•對於承包商二次災害防護加強監督管理承包商安衛檢查與宣導，並將於段務會報中
及廠商教育訓練宣導，作為其他廠商預防二次災害發生之參考。

分局

•北分局將於擴大安全衛生暨施工交維會議及廠商教育訓練進行宣導，提升各級人員
對於二次災害預防意識的重視。



112年7月22日

國2西向5.5外邊坡心臟衰竭自然死亡案例

23



24

事件概述
1. 太豐員工廖○○ 7月22日於國2西向5.5外邊坡（桃園市蘆竹區新生路

600巷）辦理植栽修剪作業，上午7：45開始施工，12：15同行人員發
現廖君臉色蒼白且無意識，發現後進行CPR急救並且通報119。

2. 12：25救護車抵達，交與急救人員持續CPR，12：40送往林口長庚醫
院並於12：55到達，13：25醫師宣告搶救無效，初判斷為心臟衰竭無
力導致。

3. 7月23日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進行屍體相驗，結果為自然死亡（疑心
血管病變造成心因性猝死）。



國道2號
大竹交流道

往大湳

往桃園機場

現場狀況說明：

07：00 工班自工務段出發至工區。
07：30 到達工作地點。
07：45 開始施工，施工期間每1小時約

休息10-15分鐘。
11：00 於休息地點用餐及午休。 施工地點

休
息
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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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時間軸

發現廖君臉色蒼白且無意
識，進行CPR及通報119

7/22
12：15

救護車抵達，救護人員持
續CPR，並於12：40分
送往林口長庚醫院

7/22
12：25

持續搶救至13：25搶救無
效，初判斷為心臟衰竭無
力導致

7/22
13：25

7/22
12：55

到達林口長庚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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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原因分析與檢討

1、直接原因：其他，經桃園地方檢察署相驗
屍體證明書表示，直接引起死亡之原因為
心因性猝死。

2、間接原因
(1)不安全動作：無
(2)不安全狀況：無

3、基本原因：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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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危害告知

原對戶外作業熱危害
告知只有中暑。

修改後危害告知

新增可能存在之熱危
害告知及進行戶外作
業應當適時休息補充
水分，並隨時注意施
工人員情形。

加入熱危害告知

廠商策進作為(2/2)



112年9月7日

高速公路北區交通控制系統更新提升工程
第R15標現場設備工程

國道1號北上28k+200 被撞職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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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概述
1. 華電聯網公司所屬協力廠商台灣松下銷售股份有限公司合麗派遣人員陳OO於

112年9月7日23:20進行高速公路CMS施工維護保養作業，進行交維撤收作業
時，遭疑似使用自動駕駛輔助系統之車輛未注意前方施工，撞到緩撞車衝進
作業區內導致該名施工人員陳OO受到車輛撞擊。

2. 緩撞車駕駛賴OO立即向前查看陳OO傷勢並通知1968交控中心及公警隊請求
救護送醫，並由現場工程師及廠商代表前往醫院陪同觀察治療。經醫院初步
檢查陳OO手臂及背部挫傷，額頭約4公分縫合，人員意識清楚，須再進行斷
層掃描等檢查於醫院急診室觀察一陣子。經醫院檢查報告評估陳OO四肢活動
力及意識都正常，可以回家觀察並已於當日辦理離院手續。



事件時間軸

交控通知事故班至現場

9/7
23：24

119抵達現場

9/7
23：26

陳員醫院檢查無礙已出院

9/8
03：10

9/8
00：13

事故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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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23：20

施工人員陳OO受到
車輛撞擊



現場照片
32

遭撞擊之緩撞車

•



災害原因分析與檢討

➢直接原因→被撞。

➢間接原因

不安全動作：施工作業需加強人員警戒。

不安全狀況：夜間施工交維，用路人行車未注意前方施工。

➢基本原因→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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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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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針對夜間施工交維可能造成之風險及危害加強宣導，提高施工人員

對於夜間施工時警覺性及危害意識。

2.於作業區安全處設置警戒人員，隨時注意後方狀況。

3.外側路肩設置之警戒(示)車距離將依「施工之交通管制守則｣之規

定盡量往上游拉長，提早警示用路人。

4.針對交維事故突發狀況，多次進行應變演練，減少救援等待時間並

可迅速通報獲得支援。



虛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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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7月10日國3北上104K+700

虛驚事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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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概述
1. 112年7月10日，○○工程行於國道3號104K+700處進行「112~113年

度北分局轄區交通設施維護工程-關西工務段」之標記補貼工程，於
23:38發現工作車車斗起火燃燒，隨即進行滅火作業。

2. 並立即通報新竹市消防局，公警巡邏車經過協助滅火，12：22經電話
聯繫現場火勢已撲滅，無人員受傷、車子全毀(已報廢)。



事件時間軸

交控通知湖口班至現場

7/10
23：41

湖口班及消防隊抵達現場

7/11
00：11

事故排除，湖口班撤離

7/11
1：32

7/11
00：22

火勢撲滅，無人員受
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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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23：38

發現車斗著火，緊
急滅火並通知新竹
市消防局



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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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撞擊之緩撞車

•



災害原因分析與檢討

➢直接原因→工作車上方火爐(為熔解標記之黏劑)傾倒燃燒附

近易燃物品引發火災。

➢間接原因

不安全動作：無

不安全狀況：火爐未採取固定措施。

➢基本原因→未訂定安全作業標準、緊急應變程序(滅火)及實

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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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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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步了解肇災原因為施工車輛後方之火爐因風勢或不明因素造成傾

倒，燃燒車上易燃物品所導致，後續火爐置於工作車上時須妥善固

定方可施工，。

2.對施工人員宣導緊急應變通報流程及防火滅火觀念。

3.訂定安全衛生作業標準、緊急應變程序(滅火)並實施訓練。



112年10月12日

111-112年度高速路網北區交控設施維護
及後續擴充工作

國道1號高架南下40.6k 虛驚事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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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概述

台通光電公司所屬協力廠商凱特科技有限公司蔡OO及李OO於112年10月12日
15:30進行路肩高速公路影像偵測VDS施工維修作業，至維修點進行交維擺設後，
遭疑似恍神之自小貨車撞擊高空工作車，兩位施工人員立即向前查看肇事車輛是
否有人員受傷，並通知110請求協助處理，經救護人員檢查肇事車主輕微擦傷，意
識清楚，兩位施工人員當時已進入維修平台施工，故無受傷情事發生。



事件時間軸

交控通知事故班至現場

10/12
15：37

事故班及消防隊抵達現場

10/12
15：58

事故排除，事故班撤離

10/12
17：04

10/12
16：53

事故車拖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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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15：30

小貨車撞擊高空工
作車



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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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撞擊之緩撞車

•



災害原因分析與檢討

➢直接原因→被撞。

➢間接原因

不安全動作：無

不安全狀況：施工作業需加強人員警戒並加派緩撞車。

➢基本原因→路肩施工用路人精神不濟闖入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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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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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路肩施工採短暫性施工交維，作業內容屬維修作業，本次虛驚事

故疑似自小貨車駕駛精神不濟闖入工區，惟交維措施後方仍需要加強

警戒並加派緩撞車，施工前危害告知及工具箱會議也需提醒今日作業

之風險及注意事項。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